
IX

三�服务与投资

ARTICLE 12

服务与投资
1.�缔约方认识到服务贸易和投资在各自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在逐步发展
和扩大合作的努力中，双方将共同努力，旨在为扩大彼此间的投资、实现服务
贸易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化和相互开放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同时考虑到世界贸易
组织框架下的现行工作。
2.�应一缔约方请求，被请求方应尽力提供其可能对服务贸易或投资产生影
响的任何措施的信息。
3.�缔约方应鼓励各自境内的相关机构开展合作，以期实现专业服务供应商许可和
认证的相互承认。
4.�缔约方应在联合委员会中共同审查与服务与投资相关的问题，并考虑根据世界
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第五条，结合多边和双边协定的发展情况，采取自由化
措施。此类审查应在本协定生效后不迟于三年内进行。

5.�加拿大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之间未来关于服务与投资的任何谈判，均应基于非
歧视和透明度的原则。

ARTICLE 13

临时入境
1.�缔约方认识到投资和服务在货物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长。每一缔约方应根据其适用
法律：

(a)�便利另一缔约方国民作为公司内部调任人员（经理、高管、专家）
及商务访问者临时入境其领土；

本文档由�funstory.ai�的开源�PDF�翻译库�BabelDOC�v0.5.10�(http://yadt.io)�翻译，本仓库正在积极的建设当中，欢迎�star�和关注。



X

(b)�便利另一缔约方国民临时入境其领土，该国民提供的服务直接涉及同
一缔约方出口商向相关缔约方领土的货物出口；以及�(c)�便利上述(a)项
所述国民的配偶及子女入境其领土。

2.�联合委员会应监督本条款的运作与实施，并处理与临时入境相关的实施或管
理问题。
3.�本协定生效日期后不迟于一年，各缔约方应以使其他缔约方国民能够了解的方
式，提供关于本条款下临时入境要求的解释性材料。

4.�就本条款而言：
(a)�“临时入境”指在授权期限内进入并停留的权利；(b)�“国民”指作为缔约
方公民或永久居民的自然人；及(c)�“商务访问者”指不打算进入缔约方劳动
力市场，但寻求入境从事诸如买卖商品或服务、谈判合同、与同事商讨或
参加会议等活动的短期访问者。

IV�竞争法与政策
ARTICLE 14

一般原则
1.�缔约方同意反竞争商业行为可能阻碍本协定目标的实现。因此，每一缔约方
应制定或维持措施以禁止此类行为，并就此采取适当行动，同时承认此类措施
可能源于缔约方通过其他国际协议（如1993年3月17日在布鲁塞尔签署的《欧
洲经济区协定》，某些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家为其缔约方）所承担的义务。应
一缔约方请求，缔约方应就各自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磋商。


